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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18日，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振华科技”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现将有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 交易概述 

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通信”）为中国

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科技”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738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占

94.28%，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深圳公司”）

出资占5.72%。 

振华通信目前主要从事移动通信手机的代工生产，主要客户为宇

龙、联想等厂家。近年来，振华通信经营规模逐步扩大，运营资金短

缺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为解决这一问题，振华通信拟通过增资扩股方

式募集资金来解决资金短缺压力。本公司基于提高通信终端产品的研

发生产能力、建立振华特色的通信终端产业发展模式的考虑，决定将

给振华通信4,2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转作对其投资。振华通信业务合

作方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与德”）根据其业



务及产业布局需要，决定投资4,746.99万元参与振华通信增资。经征

询振华通信另一股东振华深圳公司意见，其根据产业发展定位，决定

不参与此次增资。 

此次增资完成后，深圳振华通信注册资本将由11,738.00万元增至

18,782.88万元，其中，其中，振华科技出资比例为76.525%；上海与德

出资比例为19.9%；振华深圳公司出资比例为3.575%。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项交易为关

联交易。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及按照累计计算原则计算，此议案未达到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此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 

1. 注册资本：7,330 万元，其中，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占

51％，本公司占 49％。 

2.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 109 号 B 栋 6F 

3. 法定代表人：陈中 

4.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经

营进出口业务；保健品、建筑材料、交电产品、汽车配件、纺织品的

购销；物业管理；钴酸锂材料的生产销售等。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 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通业路218号3幢2层 

2.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0万元 

3.  法定代表人：徐铁 

4.  经营范围：通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电子设备、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的研发、设计、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开发,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深圳市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二）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W1栋B2楼厂房 

（三） 注册资本：人民币11,738万元 

（四） 法定代表人：严维 

（五） 经营范围：设备租赁，销售电话传真机、电子电话机、

移动电话机、无线电传呼机、电源、报警器、气敏器件; 程控交换机

及配套设备、网络通信产品及传输设备、无线电通讯产品（不含无线

电发射设备）的销售及系统工程集成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等。 

（六）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9月30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674 39,341 



负债总额 115,7892 26,252 

净资产 12,892 13,089 

项   目 
201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0,388 130,423 

净利润 -197 113 

四、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一）评估基准日：2015年5月31日 

（二）评估方法 

本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

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华”）对标的资

产进行评估。中天华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振华

通信净资产进行评估，然后加以分析比较，并最后确定评估结论。 

（三）评估结论 

1. 收益法评估情况 

以振华通信历史经审计的会计报表为依据估算其净资产，即首先

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

价值，再加上企业会计报表中未体现投资收益的对外长期投资的权益

价值、以及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的价值，得到整体

企业价值，并由整体企业价值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业的净资

产。 

振华通信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为11,050.62万元，采用收益

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为4,764.52万元，评估减值6,286.10万元，减值率



56.88%。 

2. 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以振华通信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该公司表

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最终确定评估价值。 

振华通信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为11,050.62万元，采用基础

资产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为14,898.60万元，评估增值3,847.98万元，增值

率34.82%。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49,340.57  49,309.77  -30.80  -0.06  

非流动资产 12,000.25  15,879.03  3,878.78  32.3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5.00  189.86  34.86  22.49  

    投资性房地产 503.80 4,298.61 3,794.81 753.24 

    固定资产 10,891.86  10,940.00 48.14 0.44 

    在建工程 74.96 75.91 0.95 1.27 

无形资产 0.00 0.00 0.00 0.00 

    长期待摊费用 114.31  114.31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0.33 260.33 0.00 0.00 

    资产总计 61,340.82  65,188.80  3,847.98  6.27  

流动负债 49,845.36  49,845.3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444.84  444.84  0.00  0.00  

负债总计 50,290.20  50,290.20  0.00  0.00  

净  资  产 11,050.62  14,898.60  3,847.98      34.82 

3. 评估结论 



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振华通信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为14,898.60

万元。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深圳振华通信评估结果已经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五、增资方案主要内容 

（一）增资规模：8,946.99万元 

（二）增资方 

1.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三）出资方式 

1. 本公司出资方式 

本公司借予振华通信的现金转作投资：4,200.00万元。 

2. 上海与德出资方式 

自有资金出资：4,746.99万元。 

（四）定价政策 

以评估基准日振华通信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五）增资价格 

振华通信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为14,898.60万元，据此计算，每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为1.26926元。增资双方经过协商，确认增资

价格为1.27元/1元注册资本。 

（六）增资完成后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 



此次增资，振华科技与上海与德共计出资8,946.99万元，其中

7,044.87万元增加深圳振华通信的注册资本，其余1,902.12万元计入深

圳振华通信的资本公积（振华科技出资4,200.00万元，折算成注册资

本为3,307.09万元，上海与德出资4,746.99万元，折算成注册资本为

3,737.79万元）。 

此次增资完成后，深圳振华通信注册资本将由11,738.00万元变更

为18,782.88万元。其中，振华科技出资比例为76.525%；上海与德出资

比例为19.9%；振华深圳公司出资比例为3.575%。 

五、此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此次增资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是本公司进行股权多元化改

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一次有益尝试。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国有控

股子公司经营，有利于控股子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

有利于公司通信整机产业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发展。 

（二）此次增资，振华通信与上海与德承接手机品牌商 ODM 业

务的合作力度将进一步深化，形成 ODM 业务和 OEM 业务融合发展

格局，对本公司通信终端业务经营质量的改善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将起到积极作用。 

（三）本次增资，不仅解决了深圳振华通信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

求，还改善了深圳振华通信的财务状况。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 47,485.16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关联交易能够促进控股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国有控股子公司经营，有利于控股子公司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有利于公司通信整机产业按照市场化方式

运作。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担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为北京中天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华”），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中天华及其签字评估师

与交易对方和本公司均不存在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评估机构具

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条件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遵循了市场的

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评估方法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本次交易的目的，评估方法科学、适

当。评估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振华通信增资扩股价格以经中国电子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

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有关程序符合要求，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体

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股东利益的原则。 

评估机构在评估振华通信时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

方法对振华通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

提和满足评估目的，通过分析比较，最后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



为最终评估结论。我们认为，评估机构从谨慎原则出发，选取的评估

价值分析原理及计算模型适当，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以及以

及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依据合理，符合实际情况，能够比较

客观、公平和全面的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此关联交易能够促进控股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引入民营资本

参与国有控股子公司经营，有利于控股子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

部运行机制，有利于公司通信整机产业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 

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本次关联交易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振华通信评估报告； 

（四）振华通信增资方案； 

（五）评估机构资质证书。 

特此公告。 

 

 

 

                                  2015年12月19日 

 




